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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昌

本 标准 按 照 GB/T1 .1-2009 给 出 的 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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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标准 由 全 国气瓶标准 化 技术委员 会 （ SAC/TC 31 ) 提出 并 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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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 了汽 车用 液化 天 然 气 （ Liq uefied Na tural Gas ， 缩写LNG） 气 瓶 （ 以 下 简称 气 瓶 〉 的 术语
和定 义、符号 、 型 式 、 基本参数 、 材 料 、 设计 、 制 造 、 试验 方 法、 检 验 规则 、 标志、 包 装 、 运 输、 存 放 、 产 品 合 格
证 、 产 品 使 用 说明 书 、 批 量检验质量证 明 书 和 使用 规 定 。

本标准适用 于在正常环境温度 （－40 ℃ ～ 60 ℃ ） 下使用 、 贮存介质为 LNG、 设计温度不高 于 一 196 ℃ 、
公称容积为 1 5 0 L～500 L 、公称工作压力 为 0 .8 MPa～ 3 .5 MPa 的 用 作 汽 车燃 料箱的 可 重 复 充装 焊 接
绝 热 气 瓶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 列文 件 对 于 本 文 件 的 应 用 是必不 可 少 的 。 凡是 注 日期的 引 用 文 件 ， 仅注 日期的 版本 适 用 于 本 文
件 。 凡是不 注 日期的 引 用 文件 ，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 的 修改单 〉 适 用 于本 文件 。

GB/T 228 .1 金 属 材 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 分 ： 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9  金 属 材 料 夏比 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1 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 的 线 性 和 角度 尺寸的 公差
GB/T 2653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方法
GB/T 7 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925 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T 12137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 3005 气 瓶术语
GB/T 1 3 5 50 5 A 分子筛及 其 测 定 方法
GB/T 1 5384 气瓶 型 号 命名方法
GB/T 1 7 925  气瓶对接焊缝 X射线数 字成像检测
GB/T 1 8443 .2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能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 ： 真 空 度 测 量
GB/T 1 8443 .3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能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 ： 漏率测 量
GB/T 1 8443 .4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 能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 ： 漏 放 气 速率 测 量
GB/T 1 8443 .5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 能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 ： 静态蒸 发 率测 量
GB/T 18443 . 7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能试验方 法 第 7 部分 ： 维 持 时 间 测 量
GB/T 18443 .8 真 空 绝 热 深冷设备性能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 ： 容 积测 量
GB/T 245 1 1  承压设备用 不 锈钢钢板及钢带
GB/T 25986  汽 车用 液化天 然气加 注 装 置
GB/T 3 1480 深冷容 器 用 高 真空 多层 绝 热 材料
GB/T 3 1481-20 1 5  深冷容 器 用 材 料 与 气体 的 相 容 性 判定 导则
GB/T 33209  焊接气瓶焊接工艺评定
H G/T 2690 1 3X分子筛

JB/T 6896 空 气 分离设备表 面 清 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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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4732  钢制 压 力 容 器一一分 析设计标准
NB/T 470 1 3 . 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 分 ： 射线检测
NB/T 470 1 3 . 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 分 ： 超声检测
YS/T 599  超 细氧化 钮粉
TSG R0006-2014  气瓶安 全 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 定义、符 号

3.1 术语和 定义

GB/T 1 3005界定 的 以 及 下 列术语 和 定 义适 用 于本 文 件 。
3. 1. 1 

批 量 batch 

包 含内 胆批 量 和 产 品 批量 。
3.1.1.1 

内胆批 量 batch of inner containment vessels 

采 用 同 一设计 、 同 一 材 料 牌号 、 同 一 焊 接 工艺， 连续生产 的 气瓶 内 胆所 限定 的 数 量 。
3 .  1 .  1.2 

产品批 量 batch of cylinders 

采 用 同 一设计 、 同 一 材 料 牌号 、 同 一 焊接工艺、 同 一 绝 热工艺， 连 续生产 的 气瓶产 品 所 限定 的 数量 。
3.1.2 

内胆inner containment vessel 

用 于 充装 LNG 介 质 的 内 层 承压 元件 。
3.1.3 

外壳 outer shell 

形成 和 保 护气瓶绝 热 空 间 的 外 壳 体 。
3.1.4 

静态蒸发 率 static evaporation rate 

气瓶在 充装 至最 大 允许量 的 低 温液体静置 48 h 后 ， 24 h 内 自 然 蒸 发损失的 低 温 液体质 量 和 气 瓶有
效容积 下 低 温液体质 量 的 百 分 比 ，换算 为 标准环境 下 （ 20 ℃ ， 1 atm） 的 蒸 发 率值 。

注 ： 单位 为 %／d。

3.1.5 

净重 net weight 

气瓶及其不 可 拆 连 接 件 的 实际重 量 （ 包 括 管 道系 统 ） 。
3.1.6 

有效容积 effective volume 

内 胆允 许 的 最 大 盛液 容 积 。
3.1.7 

2 

真空夹层漏 率 vacuum interspace leak rate 

单位 时 间 内 漏 人 真 空 夹层 的 气 体 量 。
注 ： 单 位 为 Pa• m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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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漏 放 气速 率 leak and outgassing rate 

气 瓶 夹层 放 气 速 率 与 漏 率 之 和 。 放气速率 为 常 温状 态 下 气 瓶 真 空 夹层 中 各种材 料 在 单 位 时 间 内 解
吸的 气 体 量 。

注：单 位 为 Pa• m3 /s。

3.1.9 

公称工作压 力 nominal working pressure 

气瓶正 常 工作 状态 下 ， 内 胆 顶部气 相 空 间 可 能 达 到 的 最 高 压 力 。
3. 1. 10 

璧应 力 wall stress 

气 瓶 内 胆 在 水 压 试验 下 简壁所承受的 应 力 。
3. 1. 11 

设 计 压 力 design pressure 

气 瓶 强度设计 时 作 为 计 算 载荷的 压 力 参数 。 气 瓶 的 设计压力 一般取试验压力 。
3. 1. 12 

有效厚度 effective thickness 

名义厚 度 减 去腐蚀裕量 和 钢材 厚 度 负偏 差 。
3. 1. 13 

安全空间 safety space 

内 胆 中 设 置 的 与 内 胆 连通 的 一 部 分空 间 ， 充装 液 体 结束 时 ， 安 全 空 间 内 仍为 气 相 ， 用 于 容 纳气 瓶 内
低 温 液 体 由 于 温度 上 升 造 成 的 体积膨胀， 达 到 避免满 液 的 目 的 。
3. 1. 14 

自 动 限 充 功能 automatic safe-space insurance function 

充液 时 ， 能 够 确 保 在 气 瓶 内 胆留有 一 定 安 全 空 间 的 功 能 。
3. 1. 15 

限流装置 excess-flo w unit 

安 装 在 出 液 管 道上 ， 当 在 规 定 方 向 的 流 量 超 过预定 的 值 时 ， 能 够 自 动 截 止， 防 止超 流 状 态 发生的
装 置 。
3. 1. 16 

维持时间 hold time 

气 瓶 充灌至规定 的 初 始 充灌量 ， 从规定 的 起 始 条 件 开 始 ， 关 闭 气瓶 各条管线 ， 并 开始 记 时 ， 直 至 压 力
升 高 达 到 一 级 安 全 阀 起跳压力 为 止 所 经历的 时 间 。

注：单位 为“天”。

3.2 符 号

下 列符号适 用 于本 文 件 。
α 一一－封头曲面 与 样板 的 间 隙， mm ;
A 一一断后 伸长 率 ， % ；
b一一焊 接接 头对 口错边量 ， mm ;
C一一封头表 面凹凸量 ， mm ;
C一一厚度 附加 量 ， CC=C1 十C2 ) , mm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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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一一钢材 厚 度 负偏 差 ， mm ;
C2 一一腐蚀裕量 ， mm ;
DN一一 内 胆公称 直 径， mm ;
d一一弯曲试验 的 弯轴 直 径 ， mm ;
D；一一 内 胆封头或 简体 的 内 直 径， mm ;
Do －外 壳 封头或 简体 的 外 直 径 ， mm ;
E一一对接焊接接头棱角高 度 ， mm ;
Ea －外 壳 材 料 弹性模量 ， MPa ;
e一一 内 胆 或 外 壳 筒体 同 一截 面 最 大 最 小 直 径差 ， mm ;
H一一气瓶 的 外 形总 长 度 （ 含保 护 圈 、 保 护 罩 ） ， mm ;
H；一一封头内 凸面 高 度 ， mm ;
h一一封头直 边高 度 ， mm ;
Ki一一 由 椭圆形长 短轴 比 值决定 的 系 数 ， 见表 5 ;
L 一一外 壳 体上 两 相 邻支撑线 之 间 的距 离 ， 当 筒体部分 没有 加 强圈， 则取 筒体 的 总 长 度 加 上 每个凸

形封头曲面 深度 的 1/ 3 , mm ;
J一一样板长 度 ， mm ;
11 一一弯轴 直 径与 试样厚度 的 比 值 ；
P 一一公称工作压力 ， MPa ;
P i 一一许 用 外压力 ， MPa ;
pd一一设计压力 ， MPa ;
R一一一外 壳 封头的 当 量半径， mm ； 对 于 椭圆封头 ，R=K1Do ;
S一一 内 胆 的 设计壁厚 ， mm ;
Sb一一 内 胆 筒体 实 测 最 小 壁厚 ， mm ;
Se －外 壳 筒体 的 有 效厚度 ， mm ;
Sr 一一外 壳 封头成 形后 的 最 小 厚 度 ， mm ;
Sn一一 内 胆名义壁厚 ， mm ;
sk一一一拉力 试样焊接接头宽 度 ， mm ;
t一一温 度 ， ℃ ；
U一一总 热 传导 系 数 ， kJ/ Ch  • m2 ·℃ 〉 ；
V一一 内 胆公称容积 ， L
V一一静态蒸 发 率 ， % ／d ;

σ一一壁应力 ， MPa ;
Rm一一抗拉强度 ， MPa ;
R p0_2一一规定 非比 例延伸强度 ， MPa ;
6.h；一一封头内 高 度 （ H;+h） 公差 ， mm ;
rc6.D；一一 内 圆周长 公差 ， mm。

4 型式及基本参数

4.1 型式与产晶 型号

4. 1. 1 气瓶 的 结构 型 式 为 卧式 ， 见 图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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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气 瓶结构示意图

4.1.2 气 瓶 的 产 品 型 号按 照 GB/T 1 5384 进 行 命名 ， 表 示 方 法如 下 ：
CDP L L-6.-L 口

｜」町卢母I .. IT皿 等表示
公称工作 压 力 ， MPa 
内 胆公称容 积 ， L
内 胆公称直 径 ， mm

气瓶 型 式 ， 用 W表 示 卧式

示例：

CDPW 600- 450-l . 5 9  Il 

表示公称容积 为 450 L，公称工作 压 力 为 1.59 MPa，内胆公称直径为 600mm ，第二次改型的气瓶。

4.2 基本参数

4.2.1 气瓶公称容积 V 和 推荐的 公 称 直 径DN 按 表 1 的 规定 。

表1 公称容积及推荐采用的公称直径

公称容积V/L

推荐的内胆公称直径DN/mm

150 ～ 2 00 2 00 ～350 

550～7 50 

350 ～ 500 

300 ～450  450～ 550  

4.2.2 公 称 工作 压 力 1 . 0 MPa～ 1 . 6  MPa 气 瓶 的 静 态 蒸 发 率 按 表 2 的 规 定 ， 其 他公 称 工作 压 力 的 气 瓶
静 态 蒸 发 率按 设 计 图样规定 。
4.2.3 气 瓶 真 空 夹层 漏 率 和 漏 放气速率按表 2 规定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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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静态蒸发 率、真空夹层漏 率及漏 放 气速率 一览 表

公称容积V/L 150 175 2 00 300 450 500 

静 态 蒸 发 率r;/ C % /d），ζ 3.48 2 .88 2 . 7 6  2 . 6 4  2 .5 2  2 . 4 

真空夹层漏率 ／ （ Pa ·时Is) ζ 6 × 10-8 

漏放气速 率 ／ （Pa • m3 /s) 《 6 × 10-7

注1：公称容积为推荐参考值。

注2：静 态 蒸 发 率指液 氮的静 态 蒸 发 率。

4.2.4 气 瓶 内 胆 壁厚 的 设 计 压 力 pd 为 公 称 工 作 压 力 的 2 倍 ， 压 力 试 验 压 力 不 低 于 公 称 工 作 压 力 的
2 倍 。

5 材料

5.1 材料的 一般规定

5. 1. 1 气瓶 的 内 胆 材 料应 采 用 奥氏体 型 不 锈钢 ， 且应符合 GB/T 245 1 1 等 材 料 标准 的 规定 ， 化 学成 分 和
力 学性 能不 应 低 于 表 3 和 表 4 的 规 定 。 若采 用 境 外 牌号 材 料 时 ， 应 符 合 TSG R0006-201 4 中 2 . 2 的
规定 。
5.1.2 焊 在 内 胆上 所 有 的 零部 件 ， 应 采 用 与 内 胆 材 料 性 质 相 适 应 的 奥氏体 型 不 锈钢材 料 ， 并 应 符 合 相
应 技术标准 的 规定 。
5.1.3 所 采 用 的 不 锈钢焊 接材 料 焊 成 的 焊 接 接 头 ， 其 熔敷金 属 化 学成 分 应 与 母材 相 同 或 相 近 ， 且 抗拉
强度 不 应 低 于 母材 抗拉强度 规定 值 的 下 限 且 不 低 于设计 图纸的 规定 。
5.1.4 材 料 （ 包 括 焊 接 材 料 ） 应 具 有 材 料生产 单 位 提供的 质 量证 明 书 原件 。 从非材 料生产 单 位 获 得 材
料 时 ， 应 同 时取 得 材 料 质量证 明 书 原件 或 加 盖供材 单位检验公 章和 经办人 章的 有 效复 印件 。
5.1.5 内 胆 筒体 和 封头材料应按 炉罐号 进 行 化 学成 分 复 验 和 按 批 号 进 行 力 学性 能 复 验 ， 经复 验合 格 的
材 料 ， 应用 无氯无硫的 记 号 笔做 材 料 标记 。
5.1.6 外 壳 材 料应 采 用 奥氏体不 锈钢。
5.1.7 真空 夹层 中 的 绝 热 材 料 及 吸附 材 料 应 满 足 以 下 规定 ：

a) 真 空 夹层 中 应 采 用 多层 绝 热 的 阻燃 材 料 ， 其 性 能 应 符 合 GB/T 3 1 480 的 规 定 ， 并 应 通 过
GB/T 3 1 481-20 1 5 中 4 .4 . 4 的 点 燃试验 。

b) 作 为 吸附 材 料 的 5 A 分子筛和 1 3 X分子筛 ， 应 分别符合 GB/T 1 3550 和 H G/T 2 6 90 的 规 定 。
c) 真 空 夹层 中 添加 的 氧化 钮， 应符合 YS/T 5 9 9 的 规 定 。

5.2 化学成分

内 胆 主 体 材 料 的 化 学成 分 及 允 许 偏 差 按 表 3 的 规 定 。

表3 内胆主体 材料化学成分和允许偏差 （ 质 量 分数）

化学 成 分 I C I Mn I P I S I Si 

百分含量／ % ｜ ζ0.08 I ζ2 .00 ｜ ζo.o3s I ζ0.03 I �LOO 

允许偏差／ % ｜ 土0.01 I ±0.04 I +o.oos I +o.oos I 土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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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8 .00 ～ 11 .0  

土0. 10

Cr 

17.00 ～ 2 0 .00 

土0. 2 0



5.3 力学性能

内 胆 主 体 材 料 的 力 学性 能 按表 4 规定 。

表4 内胆主体 材料 力学性能

GB/T 34510一2017

抗拉 强 度 CR m ) 规定非比 例延伸强 度 CR P0.2) 

注52 0 MPa 注2 05 MPa 

6 设 计

A
－
 

率
一
%

长一

ω

伸一
注

后一断
－

6.1 一般规定

6. 1. 1 气 瓶 由 内 胆 、 外 壳 以 及 夹层 中 绝 热 层 和 阀 门管 路 系 统 组成 。 内 胆 与 外 壳 之 间 的 连 接应有 足 够 的
强度 ， 能够承受使 用 过程 中 的 振 动 载荷、 惯性 载荷和 冲 击 载荷， 并 按 照 本 标准 附 录 A 的 要 求 通 过 安 全性
能试验 。
6.1.2 内 胆 的 组成最多不 超 过 三部分 ， 即纵向 焊接接头不 应 多于 一 条 ， 环 向 焊接接头不 应 多于 两 条 。
6.1.3 气 瓶应 采 用 真 空 多层 绝 热 方 式 ， 并 进行传热计算 ， 总 的 热 传递不超 过 2 .09 J I  C h  ·℃ • L） 。

6.2 内胆

6.2.1 内胆封头设 计

气 瓶 内 胆 的 封头应是凹面 承压 ， 形状 为 半球形或 长 短轴 比 为 2: 1 的 标准 椭圆形。

6.2.2 内胆壁厚

内 胆设计壁厚不 小 于按式 ( 1 ） 计算 的 结 果 ：
5 ＝ 主 × （ /OAP d ＋σ 一 1 l 

2 " 飞叮σ－ l .3P d 
··-; 

式 中 壁应力 σ取下 列 各项中 的 最 小 值 ：
a) 3 1 0  MPa ; 
b) 按 8 .2 测 定 的 焊接接头的 最 小 抗拉强度 的 50 % ;
c) 按 8 .1 测 定 的 母材 的 最 小 抗拉强度 的 50 % ;
d) 按 8 .1 测 定 的 母材 的 屈服强度 ；
e)  带 纵缝内 胆 的 壁应 力 不超 过 上 述数值最低值 的 85 % 。

6.2.3 内胆开孔

6.2.3.1 只 准 在 封头上 开孔， 开孔应是圆形。 开孔直 径不应 大 于 内 径的 1/3 ， 开孔位 于 以 封头中 心为 中
心的 80 % 封头内 直 径的 范围内 。 当开 孔直 径超 过 76 mm 时 ， 应 采 用 有 限 元分 析计 算 方 法对 开 孔进 行
强度 校核， 可 按 照 JB 473 2执行 。
6.2.3.2  内 胆上 的 每一 个开孔应焊装 管接头等其他附件 ， 附件 与封头的 连接应采 用 全 焊 透的 焊 接 形式 。

6.3 外壳

. .  ( 1 ) 

6.3.1  一般要求

外 壳 筒体 和 封头壁厚 的 设计应 满 足 许 用 外 压 力 不 小 于 0 .2 1 MPa 的 要 求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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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外壳筒体壁厚

外 壳 简体壁厚按式 （ 2 ） 进行 校核：
－ p , - 2 . 6Eo CSe /Do )  2·5 

i (L /Do )  - 0. 45 (Se /Do ) o .s 

6.3.3 外壳封头壁厚

外 壳 封头壁厚按式 （ 3 ） 进行 校核：
P 1 = 0. 2 5Eo CSr /R) 2 

如 果 封头为 椭圆形， 则R =K1D。， Ki按 照 表 5 选 取 ：

表5 椭圆封头 系 数对 照 表

Do/2 ho 2 . 6 2 . 4 2 . 2 

Ki 1. 18 1.08 0 . 99  

注1： 中 间 值 由内插法求得。

注2: K1 = 0 . 9 为 标 准椭圆形封 头 。

注3: ho= H; 十队。

6.3.4 外壳泄 放 装置

2 . 0 1 . 8  

0 . 90 0 . 8 1  

外壳应设置泄放装 置 ， 且 泄放 装 置应 当 满 足 以 下 要求 ：
a) 泄放装置 的 开启 压力 不 应 大 于 0 . 1 MPa ; 

1 . 6  

0 . 73 

b) 总 的 泄放 面积 不应 小 于 内 胆公称容积与 0.3 4 mm2 /L 的 乘积 。

6.4 焊接接头

6.4.1 纵 、 环 焊 接 接 头应 采 用 全 焊 透对 接 型 式 。
6.4.2 纵向 焊接接头不应有 永久性 垫 板 。
6.4.3 环 向 焊接接头允许采 用 永久性 垫 板 或 缩 口锁底 焊 结 构 。

1 .4  1 . 2  

0 .65  0 .57  

. .  ( 2 ) 

…. ( 3 ) 

1 .0  

0 . 50 

6.4.4 连 接 到 内 胆封头或 简体 上 的 所 有 附 件 ， 应 采 用 熔化 焊 焊 接 ， 对 于 受压 元件 的 焊 接 接 头应保证 全
焊 透。

6.5 管路 系 统

6.5.1 一般要求

管路系 统 的 设置应具备充液 、 出 液 、 自 动 和 手动 泄 压 、 超 速 排 放 限 流 、 压 力 显示 、 液 位 显示 等 基本 功
能 。 管路系 统 阀 门宜标明 介 质 流 向 ， 并 且 截 止 阀 应 标明 开启 和 关 闭 方 向 。

6.5.2 相容性要求

管路系 统及其部件所 用 的 密 封件 不 得 与 液化天然气 发生化 学反应 ， 并 且 能 够 承受盛装 介 质 的 低 温 。

6.5.3 防护要求

管路系 统应设 置 不 可 拆卸的 防 护 装 置 ， 可 采 用 整 体 式 护 罩 或 支 撑 结 构 防 护 圈。 防 护 装 置 的 设 置 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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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影 响阀 门、 管 路 以 及 抽真 空 接 口的 维 修或 更换 。

6.5.4 充液管路

充液管路上 宜设有 专用 的 充液 接 头。 充 液 接 头应 具 有 气 瓶 内 介 质 流 向 外 部 的 止 回功 能 ， 且 应 带 有
防 尘盖。 如 果 不设 置 专用 充液 接 头 ， 则应 当设 置 截 止 阀 、 螺纹堵头或 者 采 用 法兰等 密 封结 构 ， 保证 充 液
完 毕后 及 使 用 过 程 中 介 质 不外 泄 。

6.5.5 出液管路

出 液管 路及 管路上 的 接 头 、 阀 门的 通 径大 小 、 安 装 位 置 、 安装 方 式 等 应 能 够 满 足 排 出 能 力 的 要 求 。
出 液 管路应设有截止 阀 、 限 流装 置 。
限 流 装 置 安 装 在 出 液 管路 液 体 侧末端 、 汽 化 器前端之 间 ， 并 且 能 在 其后 部 的 燃 料 供给 管 路 发生大量

泄漏 、 破裂 、 断 裂等情 况 下 能 够 自 动 切 断 管 路 。
对 于 装 有 外 置 汽 化增 压 器 的 结 构 气瓶 ， 气 瓶 回气 管 接 头部位应装设单 向 阀 （或 止 回阀 ） ， 防 止瓶 内 气

体 外 泄 。

6.5.6 泄 压 管

泄 压 管 路应 与 气 瓶 内 胆气 相 空 间 直接 相 通 ， 且 管路通 径应 满 足 安 全 泄 放 的 要 求 。
泄压管路分为 自 动 泄 压 （ 安 全 阀 开启 泄 压 ） 和 手 动 泄 压 。
气 瓶 安 装 在 汽 车上 时 应 将 泄 压 管 路 的 出 口接 引 至 安 全 位 置 排 放 。 车辆停 放 时 泄 压 管 还应 符 合

10 .8c） 要 求 。
充装 时 如 果 需 要 泄 压 ， 严禁直接 对 大 气 排 放 ， 可 以 排放 至 加 气 站的 LNG 储存 容 器 内 。

6.5.7 安全 阀

内 胆应 设 置 至 少 两 只 安全 阀 ， 安 全 阀 人 口接管应各自 与 内 胆 气 相 空 间 直 接 连 通 。 每只 安 全 阀 的 排
放 能 力 应 能 单独满 足 安 全 泄放 的 要 求 。 安 全 阀 可 按 任 意 方 位 装 设 ， 但 安 全 阀 前不应装设截止 阀 。

气 瓶 主 安 全 阀 的 出 口应 满 足 6 .5 . 5 的 规 定 。
气瓶不应装设爆破片。
安 全泄 放 量 和 安 全 阀 排放 能 力 的 计算 见 附 录 B 。 主 安 全 阀 的 开 启 压 力 不 大 于 公 称 工 作 压 力 的 1 . 2

倍 ， 副安 全 阀 的 开 启 压力 不 大 于 公 称 工作 压 力 的 1 . 8 倍 。

6.5.8 压 力 表

压力 表 量 程 为 公称 工 作 压 力 的 1 . 5 倍 ～ 3 .0 倍 ， 精 度 不 低 于 2. 5 级 。 压 力 表进 口管 路应 与 内 胆 气 相
空 间 直接 连 通 。

6.5.9 液位计

每只 气 瓶应 设 置 能 将 液 位 信号 传 输至 汽 车驾驶室内 的 液 位计 ， 且 当瓶 内 燃 料 剩余量 为 最 大 充 装 量
的 5 % 时具有警示 功 能 。

6.6 安全空 间

气 瓶 内 应具有 足 够 的 安 全 空 间 ， 充装 饱 和 蒸 气 压 为 0.8 MPa（ 表 压 ， 下 同 ） 的 LNG ， 且 安 全 阀 的 开 启
压 力 为 1 . 6 MPa 时 ， 安 全 空 间 至少 应 为 内 胆 总 容 积 的 1 0 % 。 充 装 饱 和 蒸 气 为 其 他压 力 ， 或 安 全 阀 采 用
其 他开启 压 力 的 LNG 气 瓶 ， 则应 根据 LNG 在 充装 压 力 和 安 全 阀 开启 压力 下 的 密 度 差 计 算 安 全 空 间 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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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 。 安 全 空 间 的 计 算 方 法参见 附 录 C。 气瓶 的 安 全 空 间 及 设计对应 的 饱 和 蒸气压力 和 安 全 阀 开 启 压
力 均 应 在 设 计 图样和 提供给 用 户的 技术文 件 中 注 明 。

6.7 自 动 限 充 功能

气 瓶应具备 自 动 限充 功 能 。 在 瓶 内 LNG 任 意 残留量 的 状 态 下 再次 充 装 时 ， 均 应保证 瓶 内 实际安
全空 间 与设计值相符 。 自 动 限充 功 能试验方法见 附 录 D 。

6.8 维持时 间

气瓶 的 维 持 时 间 不应 少 于 5 天 。

7 制造

7.1 组批

气瓶按 内 胆 组批 进 行 制 造 ， 即一个气瓶产 品 批 中 一般 只 包 含同 一批 的 内 胆 ， 但一 个内 胆批允许分成
几个气瓶产 品 批 。

7.2 焊接工艺评定

7.2.1 焊 接 工 艺评定 应 针对 纵向 或 环 向 焊 接接 头分别进行 。 材 料 壁厚 为 6 mm 以 下 时 ， 每种壁厚 均 需
进 行 评定 ， 同 等壁厚 时 ， 小直 径气 瓶 的 评定 结 果 可 代替大 直 径的 气 瓶 。 气 瓶 制 造 单 位 在 改变 内 胆 材 料 、
焊 接 材 料 、 焊接工艺、 焊接设备 时 ， 投产 前均 应 进 行 焊 接 工 艺评定 ， 焊 接 工 艺评定 除 按 本 标准 规 定 外 ， 其
余要求 应符合 GB/T 33209 的 规定 。
7.2.2 纵向 焊接接头焊 接 工艺评定 可 以 在 焊接试板 上 进 行 ； 环 向焊 接 接 头的 焊 接 工艺评定 应 在 模拟的
圆筒试件上 进行 ， 也 可 以 直接 在 内 胆 简体上 进行 。 进行工艺评定 的 焊接接头， 应 能 代表 内 胆 的 主要 焊 接
接 头（ 纵 、 环 、 角焊 接 接 头） 。
7.2.3 焊接 工艺评定试件 经外 观检 查 应 无 咬边 、 裂纹、 表 面 气 孔 、 焊 渣 、 凹坑、 焊 瘤等 缺陷， 试 板 焊 接 接
头经 1 00 % 射线 透照 检测 ， 检测 结果应符合 NB/T 470 1 3 .2 II 级要求 。
7.2.4 焊接工 艺评定 用 的 焊接 接 头试样数量规定 如 下 ： 拉力 试样 2 件 ， 横向 弯曲试样 4 件 （ 面 弯、背弯各
2 件 ） ， 内 胆材 料最低使用 温 度 下 低 温 冲 击 试样 6 件 （ 焊接 接 头 、 热 影 响区各 3 件 ） 。
7.2.5 当 进行 焊 接工艺评定 的 内 胆材 料 实 测 厚 度 不 足 以 制 备 厚 度 2 .5 mm 的 低 温 冲 击 试样时 ， 应 从符
合本标准 5 .1 、 5 .2 和 5 .3 规定 的 厚度 不 超 过 3 .2 mm 的 焊 接 试 板 上 制 备 厚 度 为 2 .5 mm 的 试样， 其 试 板
材 料 的 含碳量 不 得 低 于 0 .05 % 。 该试板 炉号 可 与 该批 内 胆 炉号 不 同 ， 但应采 用 相 同 的 焊接 工艺。
7.2.6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结果要 求 如 下 ：

a) 焊接接头试样无论断裂发 生在 任 何位 置 ， 其 实 测 抗拉强度 均 不 得 小 于 内 胆 材 料 标准 规 定 值 的
下 限 ， 且 不低 于设 计 图纸规定 。

b) 焊接接头低 温 冲 击试样的 冲 击 吸收功 应 不 小 于表 6 的 要 求 。
c) 焊 接 接 头试样弯曲至 1 80。时应 无 裂纹， 试样边 缘 的 先期开裂可 以 不计 ， 但 由 夹渣或其 他焊 接 缺

陷引 起 的 试样开裂应 判为 不 合 格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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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焊接接头低温冲击试样冲击功参数 表

试样 尺寸
焊 接 接 头或热影响区每组三个

单个试样的最小值
试样的平均值

mm J 

10 × 10 2 0 . 4  13. 6  

10 × 7 . 5  1 7  11 . 6 

10 × 5  13. 6  9 . 5  

10 × 2 . 5 6.8 4 .8  

注1 ： 当焊 接 接 头或热影响区每组三个试样的平均值不小于上述单个试样的最小值时，且其 中 一个以上试样 的

冲 击值低于要求的平均值，或一个试样的 冲 击 值低于单个试样 准许的最小值时，可再取焊 接 接 头或热影响

区三个附加试样 进行试验；每一个试样的冲 击值均不小于平均值的要求 为 合 格。

注2 ： 若由于试样本身的缺陷原因，允许 重复取样进行试验。

7.2.7 焊接工艺评定 报告需 由 焊接 责任工程师审核， 制 造单位 技术总负责人批 准 。

7.3 筒体

7.3.1 简体 由 钢板 卷 焊 时 ， 钢板 的轧 制 方 向 应 与 筒体 的 环 向 一 致。
7.3.2 简体 同 一 横截 面 最 大 最 小 直 径差 e不 大 于 0 .0 1礼。
7.3.3 筒体纵焊接接头对 口错边 量 b不 大 于 0 .1乱， 见 图2 。
7.3.4 筒体纵向 焊接接头棱角高度E不大于 0 .1Sn+2 mm ， 见 图3 ， 用 长 度J为 0 .5D； ， 但 不 大 于 300 mm 
的样板 进行 测 量 。

图2 纵向焊接接头对口错边量示意图

a) 、、，／LU
 

图3 纵向焊接接头棱角高度示意图

7.4 封头

7.4.1 封头钢板不 准 许 拼接 。
7.4.2 内 胆封头最 小厚度应不 小 于 其 简体设计壁厚 的 9 0 % ， 外 壳 封头最 小 壁厚按 照 6 . 3 . 3 规 定 。 封头
的 外 形不得有 突 变 ， 且 形状 与 尺寸公差 不 得 超 过 表 7 的 规定 ， 表 中 符 号 见 图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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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为毫米

公称直径 圆周长 公差 最大最小直径差 表面凹凸 量 曲 面与样 板 间隙 内高公差

D rrDi.D; e c α 6.h; 

<400 土4.0 2 1 2 +5 

400 ～ 800 土6 .0 3 2 3 
一3

封头尺寸公差参数 表表7

，电4＋£＋4

ι： 

封头形状尺寸公差示意图图4

封头不 得 有 裂纹 、 起皮 、 折皱等 缺陷。7 .4.3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 限偏差

未注公差尺寸的 极限偏 差 按 GB/T 1 80 4 的 规定 ， 具体要求 如 下 ：
a) 机 械加 工 件 为 中 等 m 级 ；
b) 非机 械加 工 件 为 粗糙 c 级 。

7.5 

组装

7.6.1 气 瓶 的 各零件组装前均应检查合格 ， 且 不 准进行强力 组装 。
7.6 .2 封头与 筒体 的 对接环 焊接接头对 口错边 量 b不 大 于 0 . 2 5 乱， 棱角高 度 E不 大 于 0. 150+2 mm , 
见 图5 ， 检验尺的 长 度 应不 小 于 1 50 mm 。

7.6 

c 
Cr, 

环向焊接接头对口错边量及棱角高度示意图图5

附件 的 组装应符合图样的 规定 。7 .6.3 

内胆焊接的 一般规定

7.7.1 气瓶 的 焊接 ， 应 由 按 照 有 关安 全 技术规范的 规定 考核合 格 ， 取 得 相 应 项 目 的 《特 种设备 作业人员
证 》的 人 员 ， 在有 效期内 担任合格 项 目 内 的 焊接 工作 。 施焊后 ， 焊接接头应 有 可 跟踪的 标识和 记 录 。
7 .7.2 气瓶 的 纵向 、 环 向 焊接接 头焊 接应 采 用 自 动 保护 焊 ， 施 焊 工艺应 严格 按 照 评定 合 格 的 焊 接 工艺
进行 。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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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焊 接 坡口的 形状 和 尺寸 ， 应 符 合 图样规 定 。 坡口表 面 应 清 洁、 光洁， 不 得 有 裂纹 、 分 层 、 夹杂等
缺陷。
7.7.4 焊 接 （包括焊 接接 头返修） 应 在 室内 的 专用 场 地 上 进 行 ， 焊 接 场 地 应保持 清 洁、 干燥 ， 地 面应铺橡
胶或 木质 垫 板 ， 零部 件应 放 置 在 木质架 子 上 。
7.7.5 气 瓶 的 焊接 工作 ， 应 在 相 对 湿度 不 大 于 90 % ， 温度 不 低 于 0 ℃ 的 室内 进行 。
7.7.6 施 焊 时 ， 不 得 在 瓶 体 上 非焊 接 处 引 弧 ， 纵向 焊 接 接 头应 有 引 弧板 和 熄弧板 。 去除 引 、 熄弧板 时 ，
应采 用 切 除 的 方 法 ， 严禁使用 敲击 的 方 法 ， 切 除 处 应 磨平 。

7.8 焊接接头外观

7.8.1 内 胆对 接 焊 接 接 头的 余高 为 O mm,__, 2 . 5  mm ， 同 一 焊 接 接 头最 宽 最 窄处 之 差 不 大 于 3 mm 。
7.8.2 角焊接 接 头的 几何 形状 应 圆滑过 渡到 母材 。
7.8.3 气 瓶 上 的 焊 接接 头和 热 影 响区表 面 ， 不 准许 有 咬边 、 未焊 透、 裂纹、 气孔、 凹陷和 不 规 则突 变 等 缺
陷， 焊接 接 头两 侧的 飞溅物应 清 除干净。

7.9 无损检测

7.9.1 内 胆 纵 、 环 焊接接 头经外 观检测 合 格 后 应 逐 只 进 行 元损检 测 。 从事气 瓶 无损检 测 的 人 员 ， 应 持
有 有 效的 特 种设备元损检 测 人 员 资格 证 书 。
7.9.2 内 胆 纵 、 环 焊 接接 头进行 1 00 % 射线 透照检测 ， 焊接 接 头缺陷等 级 评定 按 NB/T 4701 3 . 2 进行 ， 缺
陷等 级 不 低 于 E级 ， 射线 检 测 技术等 级 不 低 于 AB 级 。 不 能 进 行 射线 检 测 的 部 分 ， 可 以 采 用 超 声检 测
替代。
7.9.3 元损检测 可 采 用 数 字成 像方法 ， 采 用 时应 当满 足 GB/T1 7 925 要 求 。

7.10 焊接接头返修

7.10.1 焊 接 接 头返修应按 返修工艺进 行 ， 应 由 具有 7 . 7 .1 规定 资格 的 人员 担任 ， 返修部 位 应 重新按 7.8 、
7 . 9 进 行 外 观和 无损检测 。
7.10.2 内 胆 焊 接 接 头同 一 部 位 的 返修次 数不 宜超 过 两 次 ， 如 超 过 时 ， 返修前应 经制 造 单 位 技术总 负 责
人批 准 。
7.10.3 返修次 数 和 返修部 位应记入产 品 生产 检验 记 录 。

7. 11 表面质 量及清洁度

7.11.1 内 胆及 外 壳 的 内 外 表 面 均 应 光滑 ， 不 得 有 裂纹 、 重皮、划痕等 缺陷， 否 则应 进 行 修磨 ， 修磨处 应
圆滑光洁， 且 内 胆 壁厚需 满 足 6 . 2 、 外 壳 壁厚 需 满 足 6 . 3 的 要 求 。
7. 11.2 内 胆 内 外 表 面及 所 有 接 触介 质 的 零部件 应 进 行 脱脂处 理， 符 合 JB/T 6896 有 关 规 定 ， 并 有 良好
的 保护 措施 。
7. 11.3 凡处 于 真 空 状 况 的 表 面 和 零部 件应 清 洁干燥， 不 得 有 油 污、灰尘。

7.12 容积与 重量

7.12. 1 气瓶 内 胆 的 实 测 水 容 积 不 应 小 于 其 公 称 容 积 ， 实 测 容 积 可 以 用 理论计 算 代替， 但 不 得 有 负
偏 差 。
7.12.2 气瓶制 造 完 毕 后 应 逐 只 进行 净重 测 定 。

7.13 压 力试验

7.13. 1 气 瓶 的 内 胆 经射线 透照 检测 合 格 后 应 逐 只 进 行 压 力 试 验 ， 压 力 试 验 采 用 水 压 或气 压 试 验 ， 试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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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按 4.2 .4 的 规 定 。 水压试验介 质 为 清 洁的 水 且氯离 子 含量 应 不 超 过 25 mg/L ； 气 压 试 验 应 采 用 干
燥无 油 的 空 气 或 氮 气 。
7 .13.2 气压试验应 有 安 全 防 护 措施 。
7 .13.3 在试验压力 下保压应不 少 于 30 s ， 内 胆 不 得 有 宏观变 形、 泄 漏 和 异常 响声等 现 象 ， 压 力 表 量 程
为试验压力 的 2 .0 倍 ～ 3 .0 倍 ， 精 度 不 低 于 1 .6 级 。
7 .13.4 水压试验后应及 时 排 净内 胆 与 接管 中 的 水 ， 并使 其 干燥。
7 .13.5 如 果 在 压 力 试验 中 发 现 焊 接 接 头有 泄漏 ， 应 按 7 .1 0 的 规 定 进 行 返修， 返修合 格 后 ， 重新按 要 求
进 行 压 力 试验。

7 .14 内胆焊接接头力 学性能试验

7.14.1 每批 内 胆应 进行 焊 接 接 头力 学性 能 试 验 ， 可 在 内 胆 或 产 品 焊 接 试 板 上 取 样。 在 焊 接 试 板 上 截
取试样时 ， 只 进 行 纵向 焊 接 接 头的 力 学性 能 试 验 。
7 .14.2 产 品 焊接试板应 和 受试 内 胆 在 同 一 块钢板 （ 或 同 炉批 钢板 ） 上 下 料 ， 作 为 受试 内 胆 纵焊 接 接 头
的 延长 部 分 与 纵缝一 起 焊 成 ， 试板应标上 受试 内 胆 和 焊 工 的 代号 ， 试板 上 的 焊接 接 头应 进 行 外 表 检 查 和
100 % 射线 透照 检 测 ， 并符合 7 .8 和 7 .9 的 规 定 ， 焊接试板尺寸和 力 学性 能试 样取 样的 位 置 按 图6 。

说明：

1一一拉 力 试件；

2 一一弯 曲 试件；

3一一冲 击试件；
4一一舍弃部 分。

500 

图6 焊接试板上力学性能试样取样的位置示意图

7.14.3 在 气 瓶 内 胆 上 取 样的 位 置按 图 7 。

图7 内胆上力 学性能试样取样的位置示意图

7.14.4 试样的 焊接接头截面应良好 ， 不得 有 裂纹 、 未熔合 、 未焊 透 、 夹渣和 气孔等 缺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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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5 力 学性 能试验结果应符合 7 . 2 . 6 的 要 求 。

7.15 绝热材料与吸附材料

7 .15. 1 绝 热 材 料及 吸附材 料 的 选 用 应符合 5. 1 . 7 和 图样的 规定 。
7.15.2 绝 热 层 包 扎应牢固 ， 不 应 出 现 溃散现 象 。

7.16 真 空 检漏

7.16. 1 气瓶应逐 只 进行 真 空 检漏 ， 漏率应符合 4. 2 . 3 的 要求 。

GB/T 34510-2017 

7.16.2 如 果 在 真空 检漏 试验 中 发 现 焊 接 接 头有 泄 漏 ， 可 按 7 . 1 0 的 规 定 进 行 返修， 返修合 格 后 ， 重新按
7 . 1 3 的 要 求 进行压力 试 验 ， 合 格 后 再按 照 要 求 进 行 真 空 检漏 试 验 。

7.17 真 空

气 瓶充 装 液 氮 后 ， 夹层 真 空 度 不低 于 2 ×1 0 一2 Pa 。

7.18 管路气密性试验

气 瓶 的 阀 门及 安 全 附 件组装 后 应 用 干燥无油 的 洁净空 气 或 氮 气 进 行 管 路气 密 性 试 验 ， 试 验 压 力 为
公 称 工作 压 力 ， 保压 时 间 不 少 于 1 min 。 阀 门、 接 头及 安 全 附件 等 不 得 有 泄漏 现象 。

8 试验方法

8.1 材料 复验

气 瓶 不 锈钢材 料 化 学成 分 和 力 学性 能 的 复 验 ， 按 其 材 料 标准 规 定 的 方 法取样分 析和 试验 。

8.2 焊接工艺评定试板力 学性能试验

8.2.1 按 7. 2 . 2 的 要 求 ， 从焊 接 工艺评定 试板 （ 尺寸参 照 图 6 ） 上 截取样坯时 ， 试 板 两 端 舍去部 分 不 少 于
50 mm ， 样坯一 般 用 机 械加 工方法截取 。 采 用 热 切 割时 ， 应 去除 热 影 响区。 从内 胆 上用 热 切 割截取样坯
时 （ 截 取 部 位参 照 图 7 ） ， 试样上 不得 留有 热 影 响区。
8.2.2 焊 接工 艺评定 用 的 焊接 接 头试样数量按 7 . 2 . 4 的 规定 。
8.2.3 试样的 焊 接 接 头正 面 和 背面 ， 均 应 进 行 机 械加 工 ， 使 其 与 母材 齐平 ， 对 于 不 平 整 的 试样， 可 以 用
冷压法矫平 。
8.2.4 试样制 作 和 试验方法应 满 足 以 下 规定 ：

a) 拉伸试样按 图8 加 工， 夹持 部 分 长 度 根据试 验 机 夹具 确 定 ， 拉伸试验方法按 GB/T 228 . 1 进 行 。

主3(/;v) 

图8 拉伸试样加工尺寸

单 位 为毫米

25 

b) 弯曲试样宽 度 为 38 mm ， 弯曲试验按 GB/T 2 6 5 3 进 行 。 试 验 时 应 使 弯轴 轴 线 位 于 焊接 接 头中

15 



GB/T 34510-2017 

心， 两 支辘面 间 的 距 离 应 做 到 试样恰好不 接 触银子 两 侧面 （ 如 图9 ） ， 弯轴 直 径d 应 为 试样厚 度
的 4 倍 ， 试验角度应符合 7 . 2 . 6 的 规 定 。

图9 弯曲试验示意图

c) 冲 击 试样的 尺寸采 用 1 0 mm ×1 0  mm ×55 mm 标准 试 样 ， 或 采 用 厚 度 为 7 . 5 mm ,5 mm 或
2 . 5  mm 的 小 试样， 取样方法和 要 求 按 照 GB/T 33209 。 焊 接 接 头 冲 击 试样纵轴 应 垂直 于 焊 接
接头轴 线 ， 缺口轴 线 垂直 于 母材 表 面 。 焊 接 接 头试样的 缺口轴 线 应 位 于 焊 接 接 头中 心线 上 ， 热
影响区试样的 缺口轴 线 与 熔合线交点 的距离 大 于 零 ， 且 应 尽可 能 多地 通 过 热 影 响区。 低 温 冲 击
试验方法按 GB/T 229 进 行 。 试 件 冷 却温 度 为 －1 96 ℃ ， 从试件取 出 到 完 成 冲 击 试验 的 时 间 不
得 大 于 5 s 。

8 .3  焊接接头无损检测

内 胆 纵 、 环 焊 接接头射线 透照 检 测 按 照 NB/T 470 1 3 . 2 进 行 ， X射线 检 测 可 采 用 数 字成 像方 法 ， 采
用 时应 当 满 足 GB/T 1 7925 要 求 。 超声检 测 按 照 NB/T 470 1 3 . 3 进行 。

8 .4  焊接接头力 学性能试验

8.4.1 从内 胆 上 截取 焊 接 接 头试 样 ： 分别从纵向 和 环 向 焊 接 接 头上 截 取 拉力 、 横 向 面 弯和 背弯试样各
1 件 、 低 温 冲 击 试样（ 缺口位 于 焊 接 接 头中 心） 3 件 。 试板 和 样坯的 截 取 部 位 见 图 7 。
8.4.2 从产 品 焊接试板上截取焊接接头试样 ： 拉力 试样 1 件 ， 横向 面 弯和 背弯试样各1 件 ， 冲 击 试样（ 缺
口位 置 位 于 焊 接 接 头中 心） 3 件 ， 样坯的 截取部位见 图 6 。
8.4 .3 从气 瓶 内 胆 上 或 产 品 焊接试板上 截取样坯方法应符合 8 . 2 . 1 的 规 定 。
8.4 .4 焊 接 接 头拉力 、 弯曲和 冲 击 试样的 制 作及 其试验按 8 . 2 . 3 、 8 . 2 . 4 的 规 定 进 行 。
8.4.5 当内 胆 材 料 的 实 测 厚 度 小 于 2 . 5 mm 时 可 免做 冲 击试验 。

8 .5  内胆的 压 力试验

8.5.1 采 用 水 压试验 时 ， 按 照 GB/T 92 5 1 的 规 定 进 行 。
8.5.2 采 用 气压试验 时 ， 先缓慢升压 至 规 定 试验压力 的 1 0 % ， 保压 足 够 时 间 ， 并 且 对 所 有 焊 接 接 头和 连
接 部位 进 行 初 次 检 查 ； 如 无 泄 漏 后 ， 再继 续 升 压 到 规 定 试 验 压 力 的 50 % ； 如 无 异常 现 象 ， 其 后 按 规 定 试
验压力 的 1 0 % 逐 级 升 压 ， 直 到 试验 压 力 ； 保压 至 少 保持 30 s ； 然 后 降至 公 称 工作 压 力 ， 对 焊 接 接 头进 行
气 密性检查 。

8 .6  管路的气密性试验

管 路 的 气 密 性试验按 GB/T 1 2 1 3 7 规 定 进 行 ， 试验介 质 为 干燥 、 清 洁无 油 的 空 气 或 氮 气 。

8 .7  重量 与容积的测 定

8 . 7 . 1  采用 称 量 法测 定 气瓶 的 净重 ， 重量 单 位 为 千克（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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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称量应使用 最 大 称 量 为 实际称量 的 1 . 5 倍 ～ 3.0 倍 的 衡器 ， 其精 度 应 满 足最小称量误差 的 要求 。
8.7.3 内 胆应进行容积测 量 ， 测 定 方 法按 GB/T 1 8443 . 8 的 规 定 进 行 。 由 于 结 构 等 原因 可 用 几何 尺寸
测 量法测 量 并 计算 容 积 。
8.7.4 重 量 和 容 积 的 测 定 应保留三位 有 效数 字， 其 余数 字对 于重量应进 1 ， 对 于容积应舍去。

8.8 壁厚的测定

壁厚测 定 应使用 超声波测 厚仪 测 量 。

8.9 外观检查

8.9.1 目 测 检查 内 胆 和 外 壳 的 表 面 、 焊 接接头外 观及 安 全 附 件 。
8.9.2 用 白色、 清 洁 、 干燥的 滤纸擦抹脱脂表 面 ， 纸上 应 无 油 脂痕迹和 污物， 与 介 质 接 触的 表 面 应 按
JB/T 6896 要 求 进行检查 。

8.10 真空度的试验

真 空 度 的 试验方法按 GB/T 1 8443 . 2 规定 进行 。

8.11 真空 检漏试验

真 空 检 漏 可 采 用 氮质 谱检漏 的 方 法进 行 。

8.12 真空夹层漏 率试验

真 空 夹层 漏 率 的 试验方法按 GB/T 18443 . 3 规定进行 。

8.13 漏 放气速率试验

漏放气速率 的试验方法按 GB/T 1 8443. 4 规定进行 。

8.14 静态蒸发 率试验

静态蒸 发 率 的试验按 GB/T 18443 . 5 规定进行 。

8.15 维持时 间试验

维 持 时 间 按 GB/T 1 8443 .  7 规定进行 。

9 检验规则

9.1 材料检验

9.1. 1 气瓶制 造 单位应按 8. 1 的 规定 方 法对 内 胆 的 材 料 ， 按 炉罐号 进 行 化 学成 分验证 分 析， 按 批 号 进 行
力 学性 能验证试验 。
9.1.2 内 胆材 料 的 化 学成分 和 力 学性 能 试 验 复 验 结 果 应 符 合 5. 2 、 5 . 3 和 设 计 图样的 要 求 ， 检 验 项 目 按
照 5. 1 . 5 的 要 求 ； 若采 用 国外材 料 时 ， 则应符合 5 . 1 . 1 的 规定 。

9.2 出厂检验

9.2.1 逐只检验

气 瓶逐 只 检验应按表 8 规 定 项 目 进行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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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批 量 检验

9.2.2.1 分批 和抽样规则

以 不 多于 200 只 内 胆 为一批 ， 从每批 抽取 1 只 内 胆 或 做 一 块产 品 试 板 取 样进 行 焊 接 接 头力 学性 能
试验 。

9.2.2.2 批 量 检验项目

气 瓶 以 内 胆批 为 基础进行 组批 。 其批量检验项 目 按表 8 的 规定 ， 其 中 静 态蒸 发 率检测 ， 每批产 品 抽
检数量 不 少 于 3 只 。

9.2.3 复验规则

9.2.3. 1 在批量检验 中 ， 如 有 不 合格 项 目 ， 应进 行 加 倍 复 验 。 加 倍 抽样方 式 按 照 9 .2 .3 .2 和 9 .2 .3 .3 的 规
定 进 行 。
9.2.3.2 在 焊接接头力 学性 能试验 中 ， 如 果 试验不合 格 可 在 同 一 内 胆 或 原产 品 焊 接 试 板 上 按 照 原要 求
取相 同 数量 的 试件 ， 也 可 在 同 批 内 胆 中 重新取样试 验 。 如 有 证 据证 明 是 操作 失误或 试 验 设 备 失灵造 成
试验失败 ， 则可 在 同 一 内 胆 上 或 原产 品 焊接试板 上 做 第二 次 试 验 ； 第二 次 试 验 合 格 ， 则第一 次 试 验 可 以
不 计 。 焊接接头力 学性 能试验 经加 倍 复 验 仍不 合 格 时 ， 则该批气 瓶 内 胆 为 不合格 。
9.2.3.3 进行静态 蒸 发 率 测 试 时 ， 如 有 1 只 不合 格 ， 应 从该批产 品 中 再抽取数量不少 于 6 只 进 行 加 倍 复
验 。 在 进 行 加 倍 复验 时 ， 如 果 仍有 1 只 不合 格 ， 则该批气瓶也应进行逐 只 检验 。 如 有 证 据证 明 是 操作 失
误或试验设备 失灵造 成试验失败 ， 可 以 用 同 一 只 气 瓶 进 行 第二 次 试 验 ； 第二 次 试 验 合 格 ， 则第一 次 试 验
结 果 可 以 不计 。

9.3 型式试验

9.3.1 新设计气瓶 首次批量投产 前或停产 逾六个月而重新投产 的 首批 气 瓶 应 按 照 9 .3 .2 的 要 求 进 行 型
式试验 。
9.3.2 提交满 足数量 的 同 规 格 气 瓶 和 内 胆 ，按表 8 规定 的 项 目 进 行 型 式试验 。

表8 型式试验检验项目表

序 号 检验项目 逐只检验 批量试验 型式试验 检验方法 判断依 据

1 材料复验 6 8 . 1  9 . 1  

2 绝热材料点燃试验 6 5 . 1. 7 5 .1. 7 

3 最 大最小直径差e 6 7.3.2 
一

4 筒 体 纵向 焊接接 头对口错边量b 6 7 .3.3 7 .3.3 
一

5 纵向 焊接接 头棱角高度 E 6 7 .3.4  7 .3.4  

6 内圆周周长 公差rct:i.Di 6 7 .4 . 2  
一

7 最 大最 小直径差e 6 7 .4 . 2  
一

8 表面凹凸量c 6 7 . 4 . 2  7 . 4 . 2  
一

9 封 头 曲 面与样板 间隙α 6 7 .4 . 2  7 . 4 . 2  
一

10 内高公差ti.hi 6 7 .4. 2 
一

11  外观 6 7 .4 .3 
一

12 壁厚 6 8 . 8  7 . 4 . 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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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续 ）

序 号 检验项目 逐只 检验 批量试验 型式试验 检验方法 判断依 据

13 环向 焊 接 接 头对口错边量b 6 7 . 6 . 2  7 . 6 . 2  

14 环向 焊 接 接 头棱角高度E 6 7 . 6 . 2  7 . 6 . 2  

1 5  内胆、外壳表面 质 量 6 8 . 9  7 . 11 

16 焊 接 接 头 外观 6 8. 9 . l  7 . 8  

1 7  气瓶壁厚 6 8.8  图 样

7 . 9 . 2  
1 8  纵向、环向 焊 接 接 头 无 损 检 测 6 8 .3 

或 7 . 9 .3

19 焊 接 接 头 力 学性能 l二 6 8 .4  7 . 14 . 5  

2 0  重量与容积 6 8 . 7  7 . 12 

2 1  内胆压 力 试验 6 8 . 5  7 . 13 

2 2  管路气密性试验 6 8 . 6  7 . 18 

23 清洁度 6 8 . 9 . 2  7 . 11 

2 4  真空度的试验 6 8 . 10 7 . 17 

2 5  真空检漏 6 8 . 1 1  7 . 16 

2 6  真空夹层漏率试验 6 8 . 12 4 . 2 .3 

2 7  漏放气速率试验 6 8 . 13 4 . 2 .3 

2 8  静 态 蒸 发 率试验 6 6 8. 14 4 . 2 . 2  

2 9  维持时间 测 定 l二 6 8 . 14 6 . 8  

30 安全性能试验 6 附录A 附录A

31 自动限充功能试验 6 附录D 附录D

注：A表示检验该项目。

9.3.3 当 改变设计而影响气 瓶 的 绝 热性 能 时 ， 应按 照 表 9 或 表 A. 1 要 求 进 行 相 关 型 式试验 。

表9 设 计变更需重新进行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

变更内容

型式试验项目 绝热系统 内胆 夹层 内胆
内胆

安全

材料或 支撑 管道 材料
内胆 内胆

空间

设计a 结构 走向 类型
设计壁厚 直径 容积b

设计c

焊 接 接 头 力 学性能 9峰 苦

绝热材料点燃试验 * 

真空度试验 * * 关

真空夹层漏率试验 * 争e 争夺

漏放气速率试验 争6 关 * 争等

静 态 蒸 发 率试验 * * 头 ’‘ 争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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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 续 ）

变更内容

型式试验项目 绝热系统 内胆 夹层 内胆
内胆 内胆 内胆

材料或 支撑 管道 材料
设 计壁厚 直径 容积b

设计8 结构 走向 类型

维持时间 测 定 争e 争e * 争e * 

自动限充功 能试验

注1： 苦表示需要进行的型式试验项目。

注2：设 计变更的安全性能试验项目见表A. 1。

8绝热系统材料或设计的变更是指绝热材料类型、吸附材料类型或包扎方式等影响绝热性能的变更。

b仅容积变化且变化率不超过已通过型式试验的受试瓶内胆容积的 100 % 时可免做。

c安全空间 设 计内容包括占内胆总容积的 比 例（ % ） 和进排液方式。

10 标志、包装、运输、存放

10.1 气瓶应在 明 显部位焊接 固 定 铭牌 ， 铭牌应 包括 以 下 内 容 ：
a) 制 造单位名称 和 制 造许 可 证 号码 ；
b) 制 造单位代号 ；
c) 气瓶 型 号 ；
d) 气瓶编号 ；
e) 产 品 标准 号 ；
f) 实际容 积 ， L ;
g) 公 称 工作压力 ， MPa ;
h) 水压试验压力 ， MPa ;
i) 充装介 质 ；
j) 最 大 充 装 量 ， kg ;
k )  气 瓶净重 ， kg ;
1) 监检标记 ；
m） 制 造 日期；
n) 安 全空 间 ， L ;

安全

空间

设计c

争夺

。） 注 意 事项 ： 本气瓶 的 气 相 安 全空 间 仅适 用 于充装蒸气压不 小 于 ×．×MPa 的 饱 和 LNG 。
10.2 气瓶应在 明 显部位牢固 设置 “安 全使用 告知”警示 牌。 内 容 至少 包 括 ： “远离 火 源 、 集中 排 放” 。
10.3 气瓶 的 字样 、 字 色和 色环 等 可 按 照 GB/T 7 1 44 的 有关规定 。
10.4 气瓶 出 厂时应对 内 胆充装 0 .01 MPa～ 0.05  MPa 干燥氮气 ， 并关 闭 所有 阀 门。
10.5 气瓶 的 包装应 根据图样规定 或用 户要 求 。
10.6 气 瓶 在 运 输和 装卸过程 中 ， 要 防 止 碰撞、 受潮和损坏 附件 。
10.7 在 外 壳 前 封头便 于 观察 的 部 位 ， 应 当压 制 明 显凸起 的 LNG 介 质 符 号 ， 其 字体 高 度 不 应 低 于
60 mm 。
10.8 气瓶 的 存放应 满 足 以 下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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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气瓶应 存 放 在 阴凉干燥处 。
b) 气瓶在未安 装 到 汽 车上 之 前 ， 禁止 带 液 （ LNG） 存放 。
c) 对 于 已安 装 有 气 瓶 的 汽 车在 存放 期内 应将 带 液气 瓶 的 安 全泄放装置排气口与 按 规定 要 求 制 作

的 泄压 排 放 管 相 连 ， 将 超 压 排 放 的 天 然 气 接 引 至 安 全位 置 泄放 。

11 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 明 书 和 批 量 检验质 量证 明 书

11. 1 产品合格证及使用说 明 书

11.1.1 出 厂的 每只 气瓶 均 应 附有 产 品 合 格 证 ， 且 应 向 用 户 提供产 品 使 用 说明 书 。 在 使 用 说明 书 中 应
注 明 充装 介 质 的 最 低 饱 和 蒸气压 、 安 全 阀 动作 压 力 、 操作 安 全 要 求 等 内 容 。
11. 1.2 出 厂产 品 合格 证 格 式 参见 附 录 E ， 且应 至 少 包 含以 下 内 容 ：

a) 制 造 单位 的 名称 ；
b) 气 瓶 型 号 ；
c) 气瓶编号 ；
d) 公称容积 ， L ;
e) 公称工作压力 ， MPa ;
f) 产 品 批 号 ；
g) 内 胆批号 ；
h) 充装介 质 的 最 低 饱 和 蒸气压 ， MPa ;
i )  出 厂检验标记 ；
j) 制 造 年月；
k) 产 品 标准 号 ；
1) 制 造 单位制 造 许 可 证编号 。

11.2 批 量 检验质 量 证 明 书

11.2. 1 批量检验质量证 明 书 的 内 容 ， 应包括本标准规定 的 批量 检 验 项 目 ， 格 式参见 附 录 F 。
11.2.2 出 厂的 每批 气 瓶 ， 均 应 附 有 批 量 检 验 质 量 证 明 书 。 该批 气瓶有 一 个以 上 用 户时 ， 所 有 用 户均 应
有 批量检验证 明 书 的 复印件 。

11.3 资 料保存年 限

气瓶制 造单位应妥善保存气瓶 的 检 验记 录 和 批 量 检 验 质 量 证 明 书 的 复 印件 （ 或 正 本 ） ， 保存 时 间 不
应 少 于 1 5 年。

12 使用规定

12. 1 真空 丧失的 气 瓶 严禁继 续 使 用 。
12.2 遭遇车祸的 气瓶应 当在 检 测 机 构 经过检测 判定 合格 方 可 继 续 使 用 。
12.3 严禁私 自 维 修气 瓶 ， 气瓶 的 维 修应 由 有 制 造 资格 的 厂家或 在 其 指 导 下 委托 有 关单 位 进 行 维 修 。
12.4 气瓶使用单位应建立产 品 使用 管理制 度 、 安 全 操作 制 度 、 维 护 制 度 和 定 期检 查 制 度 ， 每年对气 瓶
进 行 定 期检查 后 出 具定 期检查 报告。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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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安全性能试验项目及要求

A.1.1 安全性能试验项 目 包括 ：
a) 振 动 试验 ；
b) 火 烧 试验 ；
c) 跌落试验。

附 录 A

（规范性 附 录 〉

安全性能试验

A.1.2 符合 以 下 情 况 的 ， 应进行安全性 能试验 ：
a) 新设计 的 产 品 ，应进行 安全性能试验 。
b) 因 设计 、 制 造有 重 大 变 更时 ， 应按 照 表 A. 1 的 规定进行安全性能试验。

表A.1 设 计变更时 安全性能试验项目

安全性能试验项目
变更内容

振动试验 火烧试验

支撑结构改变 6 

内胆名义壁厚改变 6 

公称直径变大 6 

绝热材料类型或包扎方式改变 6 

公称容积变大a 6 

公称容积变小a 6 

管路系统保护圈或保护罩改变b

注：“A”表示要做的项目。

8表示相同的内胆直径、内胆壁厚，仅仅是公称容积的变化。

b当仅管路系统保护圈或保护罩改变时，仅需进行对管路系统端的3m跌落试验。

跌落试验

6 

6 

6 

6 

6 

A.1.3 安全性能试验用 的 产 品 ， 应按 照 表 8 经过检验合格 后 进 行 ， 试验 结 果 应 详细记 录 ， 资料 存 入技术
档案， 至 该类 型 产 品 不再生产 以 后 1 5 年。
A.1.4 安全性能试验应 在 首批生产 的 气瓶 中 任 意 选 取 ， 数量 应 满 足 下 列 项 目 试验要 求 ：

a) 振 动 试验 ；
b) 火 烧 试验 ；
c) 3 m 高 度跌 落试验 ；
d) 1 0  m 高 度跌落试验 。

A.1.5 若气瓶加装外置增 压 器 ， 则该增 压 器 、连接管路及气瓶 的 固 定 支座， 还应 与 气瓶一 同 进 行 安 全 性
能试验。 固 定 支座应 具 有 足 够 的 强度 和 刚度 ， 以 便 对 连 接 在 气 瓶 外 部 的 装 置 、 管 路 和 附 件 起 到 保护
作 用 。

进行 3 m 跌落试验 时 ， 应采 用 措施 使 气 瓶 着地 时 固 定 支座承受地 面 撞击 力 ， 必要 时 可 加 装 试 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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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 试验 工装 沿 长 度 方 向 应超 出 保护 圈或保护 罩 至 少 250 mm 。 试验 工装 应 与 固 定 支座刚性 连 接 ， 使 气
瓶 着地 时通 过试验工装 将 地 面 撞击 力 传导 至 固 定 支座。 试 验 工装 应具 有 足 够 的 强度 和 刚度 ， 以 避免试
验 时试验工装 发生明 显的 变 形影 响试验结果 。
A.1.6 经安 全 性 能 试验合格 的 ， 增 压 器 、 连 接 管 路 以 及 气 瓶 和 增 压 器 与 固 定 支座的 栓固 方 式 不 应 改变 ，
如 更改则应 重新进行安全性 能试验 。

对 于 加 装 外 置增 压 器 的 气 瓶己通 过 安 全 性 能 试 验 的 ， 可 不 再进 行 同 规 格 气 瓶 的 振 动 试 验 、 火 烧
试 验 。

A.2 安全性能试验方法及评定要求

A.2.1 振动试验

A.2.1.1 试验目的

实 施 振 动 试验 的 目 的 是模拟检验气瓶 在 汽 车运 行 条件 下 ， 内 胆 与 外 壳 的 支撑 结 构 、 管路 系 统等 的 耐
久性 。

A.2.1.2 试验条件

振动试验前气 瓶 中 充装 与 装 满 LNG 等 重 的 液氮 ， 气 瓶 处 于 完 全 冷 却状 态 ， 压力 为 O MPa （ 表压 ） 。

A.2.1.3 试验规程

试验规程要求 如 下 ：
a) 对 于 客车用 气瓶 ： 振 动 加 速度 为 3 g ( 3 倍 重 力 加 速 度 ） ， 对 于 重 型 货车用 气 瓶 （ 不 包 括半挂牵引

车） ： 振动 加 速 度 为 5 g ( 5 倍 重 力 加 速度 ） ；
b) 振 动 方 向 为 上 下 垂直 方 向 （ 见 图 A. l ) ;

ε

bA再时
蠕

说明：

1一一气瓶；

2 一一振动台。

图A.1 振动试验示意图

c) 振 动 试 验 在 8 Hz～ 40 Hz范围内 扫频 ， 扫频时 发 现有 共振 的 ， 应 更改气 瓶设计 ， 然后 重新进行
型 式 试验 ；

d) 振 动 频率 的 变 动 方法及 加 振 时 间 ， 按 照 表 A. 2 规定 的 振 动 频率 和 时 间 加 振 。
e) 对 于 运行路况特别恶劣的 重 型 货车用 气 瓶 ， 试验参数 可 由 供需 双方协商确 定 。

23 



GB/T 34510-2017 

表A.2 振动频 率 与 加 振时 间 对 照 表

振动频率／ Hz

加 振时间／m in

A.2.1.4 试验评定

8 

170  

11  

1 2 2 

试验结果应 同 时满 足 以 下 要 求 为 合格 ：
a) 振 动 完 毕 后 ， 任 何 部 位不 得 出 现泄漏 ；

15 2 0  2 5  

89  67  54  

30 35 40 

45  38 34 

b) 振 动 完 毕 后 ， 静 置 30 min 以 上气 瓶 外 壳 不应 有 结 露 或 结 霜 现 象 （ 内 胆 与 外 壳 连 接 支 撑 部 位 除
外 〉 。

A.2.2 火 烧试验

A.2.2.1 试验目的

实 施 火 烧 试验 的 目 的 是检验气瓶在 外 部 高 温 环 境 下 气瓶绝 热 系 统性 能 的 安 全 可 靠 性 。

A.2.2.2 试验条件

火 烧 试验前 ， 装满 与 LNG 等 高 度 的 液 氮 ， 气 瓶 处 于 放 空 或 瓶 内 维 持 0. 8 MPa 的 饱 和 蒸 气 压 ， 且 完
全 冷 却 状 态 ， 试验 前关 闭 放空 阀 。 加 装 外 置增 压 器 的 气 瓶 进 行 火 烧 前 ， 应 开 启 增 压 阀 ， 火 烧 时 增 压 阀 应
保持开启 状 态 。 气瓶应水平架 起 或 吊 装 固 定 好 ， 不 准 许 火 焰 直接烧 到 安 全 阀 、 截止 阀 、 压力 表 、 调 压 阀 等
附件 。 允许采用 金 属 板 作 为 管路 系 统 的 保 护 罩 。 瓶体底 部 沿 轴 向 布 置 不 少 于 3 只 热 电 偶 用 以 监测 气瓶
外 表 面 温 度 ， 热 电 偶 距离气瓶底 部 不应 大 于 1 0 mm ， 热 电 偶 间 距 不 大 于 0 . 7 5 m 。 应 采 用 适 当 的 方 式 监
测 气瓶 内 压力 。 温 度 或 压 力 应 至 少 30 s 记 录一 次 。 仪 表及 表线等应 引 到 隐 蔽 体 或 防 护 屏 障 内 ， 保证 万
一 气 瓶 爆 炸 不会给试验人员 带 来 危 险并保证试验过程 中 能 正 常测 定 温度 和 压 力 的 变 化 。

A.2.2.3 试验规程

试 验采 用 天然气 （ 或液 化 石 油 气 〉 为 燃料 。 在 倒 置 的 气 瓶 正 下 部 放 置燃气管路 、 燃烧 装 置 等 ， 保证气
瓶 的 最低 点 距燃 烧 装 置 1 20 mm～ 1 30 mm ， 燃 烧 装 置 大 小 应 足 以 使 气 瓶 的 主 体 边 缘 完 全 置 于 火 焰 之
中 ， 因 此燃 烧 装 置 长 度 与 宽 度 应 至 少 超 出 气 瓶 在 水 平 面 投 影 长 度 与 宽 度 的 1 00 mm ； 保 证 足 够 燃 烧
时 间 。

试 验场 所 的 风速不应超 过 2 . 2 m/s 。
试验时 间 要 求 在 气 点 火 1 0 min 内 ， 任 意一 只 热 电 偶 测 得 的 温 度 应 不低 于 590 ℃ ， 此 时 开始计 时 ； 并

控制 热 电 偶 温 度 在 590 ℃ 附 近 ， 火 烧 时 间 应 满 足 表 A. 3 的 规定 。

瓶内初 始 压 力 ／MPa 

安全阀 起跳时间 ／m in

表A.3 气 瓶 火 烧 时 间 对 照 表

。

二三30

0.8  

二三 15

当 满 足 时 间 要 求 后 ， 继 续进行试验 ， 直至 安 全 阀 开启 ， 然后 切 断火 源 。 记 录 安 全 阀 开启 的 压 力 。

A.2.2.4 试验评定

气瓶 内 压 力 达 到 安 全 阀 开 启 压 力 后 ， 安 全 阀 应 能 正 常 动 作 ， 且 开 启 时 的 火 烧 时 间 应 满 足 表 A. 3
2 4  



规定 。

A.2.3 跌 落试验

A.2.3.1 试验目的

GB/T 34510-2017 

实施跌落试验 目 的 是 检验气瓶 在 冲 击 条件下 的 完 整 性 。 跌 落试验包括 ： 对气 瓶 的 最关键部位 （ 自 行
指定 ， 管路 系 统端 除 外 ） 进行 1 0 m 高 的 跌 落 试 验 和 对管路系 统端 3 m 高 的 跌落试验 。

A.2.3.2 试验条件

跌落试验前 ， 气瓶应装 满 与 LNG 等 重 量 的 液 氮 ， 气 瓶 处 于 放 空 且 完 全 冷 却 状 态 ， 试 验 前 关 闭 放 空
阀 。 跌 落 平 面应 为 坚 固 、 平 整 的 水 平 水 泥 地 面 。

A.2.3.3 试验规程

将 气 瓶 升 高 前 测 定 气 瓶 的 重 量 、 环 境 温度 、 风 速 ， 填人相 应 的 表 内 。
用 防 冻 液 体 清 除 待 冲 击 部 位 的 霜 和 水 。
将 气瓶 升 高 到 规定 的 高 度 ， 然后 释放气瓶 ， 让气 瓶 做 自 由 落 体 运 动 。 在 释放 气 瓶 时 ， 要 求 所 有 固 定

点 应 同 时释放 。
待气瓶落地后 ， 用 照 相 机将 气瓶 的 落 点 、 在 水 泥 地 面上 的 方 向 、 位 置 等情况记 录 下 来 。

A.2.3.4 试验评定

跌落试验完 毕 后 的 1 h 内 ， 任 何 部 位 不 得 出 现 泄 漏 ， 气 瓶 外 壳 不 得 有 大 面 积 结 露 或 结 霜 现 象 （ 内 胆
与 外壳 连 接支 撑 部 位 除 外 〉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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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 规 范 性 附 录 ）
气 瓶 安全泄 放 量 和 安全 阀 排 放能 力 的 计 算

B.1 符 号

下 列 符 号造 用 于 本 文 件 ：
Qal , Q a2 一一在 额定 泄放 压 力 （取 1 . 2 倍 的 安 全 阀 整定 压力 ） 下 ， 将 以 瓶 内 介 质计算 的 气 瓶 最 小 安 全

泄 放量 折 合 成 自 由 流 空 气 ( 1 0 1 . 32 5 kPa 绝 对 压 力 ， 1 5 . 6 ℃ ） 的 流 量 ， 旷 ／h （ 体 积 流
量 ） ；

一一泄放压力 下 瓶 内 介 质 的 温 度 ， ℃ ；
G i  一一气 体 系 数 ， 由 表 B. l 查 得 或 表 B. l 上 方 的 计 算 式 计算 得 到 ；
u 一一气 瓶 绝 热 材 料 的 总 热 传导 系 数 ， 可 以 通 过 绝 热 层 的 热 传 导 率 除 以 绝 热 层 厚 度 得 到 ， 热

传 导 率 可 由 试 验 测 定 ， kJ/ ( h • m2 • ℃ ） ； 
A 。 一一气瓶瓶体外 表 面 积 ， m2 ;
Ws1 , Wsz一－在 额定 泄放压力 （取 1 . 2 倍 的 安 全 阀 整 定 压力 ） 下 ， 将 以 瓶 内 介 质计算 的 气 瓶 最 小 安 全

泄 放 量 折合 成 自 由 流 空 气 ( 1 01 . 3 2 5  kPa 绝 对 压 力 ， 1 5 . 6 ℃ 〉 的 流 量 ， kg/h （ 质 量 流
量 〉 ；

z 一一气体压缩 系 数 ， 对 空 气 和 天 然气 ， Z 取 1 .0 ;
q 一一泄放压力 下 瓶 内 所装 介 质 的 汽化潜热 ， kJ/kg ;
c 一一气体特性 系 数 ， 对 空 气 C 取 356 ， 对 天 然 气 C 取 348 ;
M 一一气 体 的 摩 尔 质量 ， 对空 气 M 取 29 ， 对天 然 气 M 取 1 6 ;
W, 一一安 全 阀 的 额定 排 量 ， kg/h （ 质 量 流量 〉 ；
K 一一安 全 阀 的 泄放 系 数 ， 与 安 全 阀 的 类 型 、 结 构 有 关 ， 一 般 选 用 0. 6 ， 或 由 安 全 阀 制 造 单 位

实 测 确 定 ；
p 一一安 全 阀 的 额定 泄放 压 力 〈 绝 对压 力 ） ， MPa ;
A 一一泄压装 置 的 泄放 面 积 ， mm2 ;
T 一一泄 放装 置 泄放 温 度 ， K ， 对 自 由 流 空 气 ， 取 288 .8 K 。

B.2 气 瓶 安全泄 放 量的 计 算

B.2. 1 当 气 瓶 绝 热 层 完 整 但 绝 热 层 真 空 被 破 坏 ， 绝 热 层 空 间 被 所 装 介 质 或 大 气 所 充 满 ， 气 瓶 的 最 小 安
全泄放量 可 以 由 式 (B. l ) 确 定 ：

Q 0 . 382 ( 54 . 4 - t ) G iUA 
1 = 0 … … … … … … … … … … （ B. l ) ( 649 - t ) 

式 中 ， U 值 是 在 绝 热 层 真 空 被破坏 ， 绝 热层 空 间 被 所 装 介 质 或 大 气 所 充 满 条 件 下 取 得 ， 取 两 者 中 较
大 值 。 U 值 应 在 绝 热 层 平 均 温 度 （ 也 可 采 用 37 .8 ℃ ） 下 确 定 。
B.2.2 当 绝 热 层 真 空 被破坏 ， 绝 热层 空 间 被 所装介 质 或 大气 所 充 满 ， 同 时 处 于 外 部 高 温 条 件 （ 试 验 环 境
或 火 灾 〉 下 ， 气瓶 的 最 小 安 全泄放 量 可 以 由 计算 式 C B. 2 ） 确 定 ：

Q az = G iUA �·82 … … … … … … … … … … （ B. 2 ) 
式 中 ， U 值 是 在 绝 热 层 真 空 被破坏 ， 绝 热层 空 间 被所装介 质 或 大气所充满 条 件 下 取 得 ， 取 两 者 中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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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值 。 U 值应 在 649 ℃ 外 部 高 温 条 件 （ 试验 环 境 或 火 灾 ） 下 确 定 。
B.2.3 气 瓶 最 小 安 全泄放量需按式 CB. 3 ） 和 式 C B. 4 ） 将 由 式 C B. l ） 和 式 C B. 2 ） 计算 所得 体 积流 量 转 换 到 质
量 流 量 ：

B.3 安全 阀 的 额定排 量 计 算

安 全 阀 的 额定 排 量 按 下 式计算 ：

wsl = l . 2 24Qal 
ws2 = l . 2 24Qa2 

… · · （ B. 3 ) 
… C B.4 ) 

。 ，'!VIW, = 7 . 6 × io-2 C K PA • － … … … … … … … … … … C B. 5 ) 句 ZT
由 于 Ws1 ... Ws2 为 折 合 成 自 由 流 空 气 的 安 全 泄 放 量 ， 在 计 算 W， 时 ， 相 应 的 气 体 参 数 应 按 自 由 流 空 气

取值 ， 以 便 进 行 比 较评定 。

B.4 判定

一 级 安 全 阀 的 额定 排 量 应 不 小 于气瓶 的 最 小 安 全泄放量 wsl 0 
二 级安 全 阀 的 额定 排 量 应 不 小 于气瓶 的 最 小 安 全泄放量 Ws2 o 

当 安全 阀 的 额定 排放 压 力 低 于 0 . 6 9 MPa 或 介 于 表 B. l 中 所 列 两 档 之 间 时 ， G ； 按 表 中 较 大 值 取 值 ；
当 额定 的 安 全 阀 排放 压 力 高 于 2 . 76 MPa 时 ， G ；按式 C B. 6 ） 进行计算 。

介 质

液 化天 然 气

液 氮

24 1 ( 649  - t )  1'Z ( t 十 273 )G ; = I … … … … … … … … … … C B. 6 ) 
qC 吨 M

表B.1 安全 阀 额定泄 放 压 力 对 应的 气体 系 数 G .

额定 泄 放 压力 ／MPa 系数 G;

0 . 6 9  3.42  

1 .38 4 .06 

2 . 07  4 . 93 

2 . 7 6  5 . 95 

0 . 6 9  5 . 9 5  

1 .38 6 .88  

2 . 07  8 .05  

2 . 7 6  1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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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 资 料性 附 录 ）

安全空 间的 设 计 计 算

C.1 符 号 说 明

F s一一安全空 间 容 积 占 内 胆公称容积 的 百分 比 ， % ；
Pi 一一最低充装压力 下 的 饱 和 LNG 的 密 度 ， kg/m3 ;
P2一一安 全 阀 开启 压 力 下 的 饱 和 LNG 的 密 度 ， kg/m3 。

C.2 安全空 间的 设 计 原 则

安全空 间 应保证气瓶充装 额 定 的 最低 充装 压 力 下 的 饱 和 LNG 后 ， 内 压 力 升 至 安 全 阀 开 启 压 力 时 ，
内 胆 不 满 液 。

C.3 计 算

式

数

下

整

按

%

至

算

旧

整

计
U
圆

计
×
上

设
八川／
向

的

一

应

间
已
向
果

空

／飞
结

全

＝

算

安

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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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附 录 ）

自 动 限 充 功能试验方法

D.1 试验目的

实 施 自 动 限充功 能试验 目 的 是检验气瓶 的 自 动 限充 功 能 是 否 符合设计要 求 。

D.2 试验条件

试验介质选 用 液 氮 。
试验装 置 中 加 注装 置应符合 GB/T 25986 的 相 关 要 求 ， 且 应 具备 与 被 充 气 瓶 相 配 合 协 调 工 作 的 功

能 ， 当 充装 速率 突 然 减 小 时 能 自 动 停 止充装 。
试验装 置 应 能 准 确 测 量气瓶 内 液 氮 的 重量 。 应 采 用 电 子秤称重 ， 电 子秤精确 度 等 级 为 皿 级 以 上 ， 检

定 分度 值 0 . 1 kg 。
试验装 置应 能 准 确 测 量 所 加 注 液 氮 的 温 度 ， 精 确 至 0 . 1 ℃ 。

D.3 试验准 备

试验前 ， 称取气瓶 空 瓶 重 量 ， 并 向 气 瓶 充 装 相 当 于 内 胆 全 容 积 50 % 以 上 的 液 氮 ， 打 开 放 空 阀 静 置
24 h 以 上 ， 使气瓶处于完全冷却 状 态 。

D.4 试验规程

D.4.1 将气瓶及其托架放 置 在 电 子秤上 ， 连接充装管路 。 计算 出 空 瓶 、 托架 及 连 接管 路 的 总 重 量 Mo 。
D.4.2 将气瓶排液至规定 的 初 始 充装 率 ， 将压力 泄放至合适 的 压 力 ， 关 闭 放 空 阀 ， 静 置 1 0 min 。 记 录气
瓶 的 压力 P 1 和 电 子秤读数 M1 o 

D.4.3 开始充装 ， 记 录充装过程 中 液 体 的 温度 T 和 充装结束 时 电 子秤 的 读数 M2 0
D.4.4 重 复步 骤 D. 4 . 2 ～D.4 .3 ， 共 8 次 。 规 定 的 初 始 充 装 率 及 对应 的 试 验 次 数 如 表 D. l 所 示 ， 初 始 充
装率允许偏 差 为 士 5 % 。

表D.1 初 始 充 装 率及对 应的试验次 数 对 照 表

%
－
 

和一
数

服一
剧

始
－
uw

初
－

5 2 5  50 75  

2 2 2 2 

D.5 充 装 率的 计 算

D.5.1 气 瓶 初 始 液体体积 V1 按式 （D. l ) 计算 ：
V1 = CM1 - Mo ) /p 1 · · ( D. l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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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Pi 为 气 瓶 初 始 液体 的 密 度 ， 可 通 过 液 氮 的 饱 和 蒸气压 P 1 查气体手册获得 。
D.5.2 充装液体 的 体 积 V2 按 式 C D. 2 ） 计算 ：

V2 = CM2 - Mi ) /p2 … … … … … … … … … … （ D. 2 ) 
式 中 ，向 为 充 装 液体 的 密 度 ， 可 通 过液 氮 的 温度 巳 查气体手册获得 。

D.5.3 充装率 φ 按式 C D. 3 ） 计算 ：
φ ＝  CV1 + V2 ) /V . .  C D. 3 ) 

式 中 ，V 为 气 瓶 公称容 积 。

D.6 试验评定

任 何 一 次试验测 得 的 充装 率 不 得 大 于 设计规定 值加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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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合格 证见 表 E. 1 。

气瓶型号

产 品 编 号

产 品 批 号

内胆批 号

制 造 年 月

制 造 许 可 证 编 号

附 录 E

（ 资 料性 附 录 ）

产品合格证

表E.1 产 晶合格证

× × × × 公司

汽 车 用 液化天然气气瓶

产 品 合 格 证

本 产 品 的制 造 符 合 GB/T 345 1 0-2 0 17《 汽 车 用 液化天然气气瓶》标 准 和 设计 图 样要求 。

经检验合 格。

检验负 责 人 （ 章 〉 质 量 检验专 用 章

年 月

GB/T 345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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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 续 〉

主要技 术 数 据 ：

公称容积 L 公称工作 压 力 MP a 

内胆内径 mm 充 装 介 质 液 化天 然气（ LNG)

最 大充 装 量 （ 充 装 介 质的最 低 饱 和 蒸气压 ） LC MP a) 

内胆筒 体设计厚度 mm 内胆封 头 设 计厚度 mm 

内胆筒 体 、 封头 钢 板牌 号 材料标 准 代 号

材料化学 成 分 规 定 值 ／ %

C《0.08 s《0.03 p《0.035 Mn《2 Siζ 1 Ni8 ～ 11  Crl 7 ～ 2 0  

材料强 度 规 定 值 ： R m 》____g_Q MPa R 州 注 2 05 MPa 

气瓶净 重 kg 

管路气密性试验压力 MP a 内胆试验压 力 MP a 

内胆焊 接 接 头 无 损 检 测 ： 依 据 标 准

纵向 焊 接 接 头 环向 焊接接头

探 伤类型 ：

检 测 比 例 ：

合 格 级 别 ：

检 测 结果 ：

焊 接 接 头 返 修 次数 ：

1 次 ： 处，2 次 ： 处 。

内胆焊 接 接 头 返 修 部 位展 开 图

内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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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 资 料性 附 录 〉

批 量 检验质 量证 明 书

批量检验质量证 明 书 见 表 F. l 。

表F.1 批 量 检验质 量 证 明 书

× × × × 公司

汽 车 用 液化天 然气气瓶

批 量 检验质 量证明书

气瓶型号 ：

充 装 介 质 ： 液化天 然气（ LNG)

图 号 ：

产 品 批 号 ： 内胆批 号 ：

出 厂 日 期

制 造 许 可 证

本批气瓶产 品 共 只 ， 编 号 从 号 到 号

本批气瓶内胆共 只 ， 编 号 从 号 到 号

其 中不含

经检查 和 试验符合 GB/T 345 10-2 0 17《 汽 车 用 液 化天 然 气气瓶》的要求，为 合 格 产 品 。

监察单 位 专 用 章 制 造 单 位 检验专 用 章

监 检 员 检验负 责 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制 造 单位 地 址 ： 邮 政 编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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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1 （续 ）

1. 主要技 术 数 据

公称容积 L 公称工作 压 力 MP a 

内胆内径 口lffi 内胆名义壁厚 口lffi

内胆气压试验压力 MP a 内胆设计壁厚 m口l

2 . 批量抽 检瓶的测 量

最小实 测厚度 ／mm
抽 检瓶号 容积／L

内胆筒 体 内胆封 头 外 壳 筒 体 ｜ 外 壳 封 头

3. 瓶体材料化学 成 分／ %

｜ 牌 号 I C I Mn I P I S I Si I Ni I Cr I 
｜ 检验值 ｜ ｜ ｜ ｜ ｜ ｜ ｜ ｜ 
｜ 标准值 ｜ ｜ ｜ ｜ ｜ ｜ ｜ ｜ 
4 . 内胆主 体 焊 接 接 头 焊 接材料

焊丝 （ 条 ） 牌 号

5 . 焊 接 接 头 检 测 （ 抽 检瓶号： 〉

焊 丝 （ 条 ）直径／mm

内胆纵向 焊接接头 100 % 射线 检 测 ， 总 长 mm ，按 NB/T 470 13. 2 检 测 E 级 合 格 。

内胆环向 焊接接头 100 % 射线 检 测 ， 总 长＿mm ，按 NB/T 470 13. 2 检 测 E 级 合 格 。

返 修 1 次 处，2 次 处 。

6 . 力 学性能试验

试验编 号

7. 抽 检瓶蒸 发 率 测 试

抗 拉 强 度

R m / MPa 

弯 曲 试验 低 温 冲 击

横向 面 弯 ｜ 横 向 背 弯 ｜ 冲 击 温度／℃ ｜ 冲 击 功 /J

序 号 抽 检瓶号 静 态 蒸 发 率／ ［ % ／d ( L N 2 ) ]

1 

2 

3 

8 . 抽 检瓶返 修 部 位 （ 简 图 ）

内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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